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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於 2006 年 2

月 7-23 日在日內瓦召開第 94 次國際勞工會議（海事）採納「2006 年海事勞工

公約」（Maritime Labour Convention 2006, MLC 2006），該公約整合修訂 68

個自 1920 年以後採納之現有 ILO 海事公約及建議書，並結合港口國管制措施提

高執行能力，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支持及批准。該公約主要規範內容為在船舶上工

作的海員最低要求、僱傭條件、起居艙室、娛樂設施、食物及膳食服務、健康保

障、醫療照顧、福利及社會安全保障、公約之符合及履行等主題，其中有關船員

福利亦為該公約重要內容之一。公約規則 4.4 明訂每一船員均有權享受福利措施，

確保在船上工作之船員能使用岸上福利設施和服務，以維護保障其健康與福利。 

該公約業於 2012 年 8 月 20 日達成 30 個 ILO 會員國政府批准，且其船舶總

噸位需佔全球 33%以上之生效條件，2013 年 8 月 20 日該公約將正式施行。我國

雖非 ILO會員國，但仍應完成符合與 MLC公約規範事務，期與國際接軌，使我國

船員及船舶航行世界各港，通行無阻，爰應中華海員總工會邀請，會同派員參加

由國際海員福利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Seafarers’ Welfare, 

ICSW）於 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5 日假印尼峇里島主辦之「東南亞區域會議」。本

次會議我國成員為中華海員總工會代理秘書長蘇國愛、台中港海員服務中心神父

Eliseo Napier、交通部航港局船員組組長陶自勵與科員周婉婷等 4 員，主要目

的係從中了解有關東南亞各港口船員福利設施設置情形及其受補助狀況與各國

對於船員福利之作法與討論，俾有助於提供未來本局規畫研議船員福利相關業務

之參考，以使我國符合該公約規定並確保船員健康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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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 行程 

本次行程依預定計畫於 101 年 10 月 1 日自桃園機場出發，相關行程說

明如下： 

（一）第一天 10/1（星期一）地點：台北-印尼峇里島 

於桃園機場 09：15搭乘華航 CI0771班機 14：20抵達印尼峇里島 

（二）第二天 10/2 （星期二）地點：印尼峇里島 

出席「2012年國際海員福利委員會東南亞區域會議」 

（三）第三天 10/3 （星期三）地點：印尼峇里島 

出席「2012年國際海員福利委員會東南亞區域會議」 

（四）第四天 10/4 （星期四）地點：印尼峇里島 

出席「2012年國際海員福利委員會東南亞區域會議（漁業部門）」 

（五）第五天 10/5 （星期五）地點：印尼峇里島-台北 

於峇里島機場 15：30搭乘華航 CI0772班機 20：40返回桃園機場 

二、 主辦單位簡介 

國際海員福利委員會是一個國際性之慈善團體，致力於紓解各國船員之

辛勞，無論其性別、種族、膚色及信仰。此一自願性組織成立之目的為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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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關注船員福利議題，因此定期透過舉辦會議論壇，使關注此議題之組織機

構（例如政府部門、宗教社團、海員工會等）得以藉此交換訊息且進行對話，

並協調船員福利相關計畫。同時亦致力於國際勞工組織 2006 年海事勞工公

約之實施。 

該會 2007 年於新加坡舉行之會議決議推動船員福利東南亞區域計畫，

參與國家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越南、菲律賓、新加坡、台

灣等 8國，並設置區域辦公室及協調者以構築區域各國聯結網絡，同時得向

國際運輸勞工聯盟船員信託基金（Inter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 

Federation Seafarers Trust, ITF ST）申請補助，以發展各國船員福利計

畫。其宗旨為推廣 ILO船員福利相關文件，提升船員健康福利意識，擴展福

利工作者之訓練，鼓勵各界利害關係人（如政府部門、船員、航商、工會、

福利工作者等）參與船員福利相關事項等，並訂有 10個計畫目標如下： 

1.區域合作與網絡。 

2.ILO船員福利文書推廣與履行。 

3.訓練。 

4.發展與維持設施及服務。 

5.增加體認與提倡 (推動對岸上船員福利之認知)。 

6.岸上通訊設施的提供。 

7.健康與健身。 

8.登輪訪問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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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進入港口及登輪之權利。 

10.船員及其家庭之福利協助。 

三、 出席會議紀要 

（一）出席國際海員福利委員會東南亞區域會議第一天（10/2） 

會議準時於 9點開始，由東南亞區域會議主席 Jose Raul Lamug（菲

律賓）及區域協調者 Dewa Nyoman Budiasa（印尼）協同主持開幕後，

由 Roy Paul（ITF Seafarers Trust）將與會人員分為 4 組進行討論，

討論主題為該區域會議前所訂定之 10 項東南亞區域工作計畫之目標，

並探討各國共同所遭遇之挑戰。 

 

 

 

 

（二）出席國際海員福利委員會東南亞區域會議第二天（10/3） 

會議第二天上午由主席 Jose Raul Lamug邀請國際非政府組織訓練

及研究中心顧問 Rod Macleod對於東南亞區域工作計畫 2007-2012年之

評估進行報告，結束後分為 4組進行討論本次報告中最重要議題、未提

及之議題，以及對於本報告不同之意見或問題，藉此給予計畫評估者回

饋及創造雙方意見交流之機會。 

 

圖 2 分組討論 DAY1 圖 1 與 Roy Paul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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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接著進行東南亞區域會議，由各會員簡述該國船員福利相關

計畫進行情況及說明對於本計畫之意見，並共同討論決定東南亞區域

計畫未來之走向，各會員皆認同本計畫需再持續 2-5年之建議，且後

續應邀請緬甸加入，並將福利範疇擴及漁業部分。接著由各會員進行

2013 年相關預算提案，詳細資料需於 11 月提報計畫出資者 ITF 信託

基金。 

 

 

 

 

圖 5 東南亞區域會議 圖 6 台灣與會代表 

圖 4 分組討論 DAY2 圖 3 Rod Macleod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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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席國際海員福利委員會東南亞區域漁業部門會議（10/4） 

考量漁船船員工作條件普遍較商船船員更形嚴苛，漁業部門之福

利計畫於 2011 年開始，並由 ITF 之 Liz Blackshaw 擔任計畫經理。

本次會議由各國說明其漁船船員現況並交流訊息與經驗，找出其共同

面臨之問題，如工時過長、薪資低、非法捕漁、無社會保險、私人雇

主等，藉由會議討論建議漁船船員組織工會，改善其工作條件。 

 

 

 

 

（四）備註 

會議議程及出席名單如附件 1、2，東南亞區域工作計畫 2007-2012

年之評估報告簡報如附件 3。 

圖 8 漁業部門會議 圖 9 分組討論 DAY3 

圖 7 各國與會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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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 

一、 東南亞區域計畫提供本區域與船員福利業務相關單位一個交流學習

之機會與平台，可作為各相關單位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二、 在已開發國家，船員（尤其是合格之甲級船員）短缺問題持續存在，

因此船員之雇（留）用是航運業重要課題之一。船員數量減少與船舶

周轉時間縮短，將造成個別船員工作量增加以及僱傭期間增長，工作

更加辛苦，且尚須面對海盜攻擊之風險，船員不再是相當具有吸引力

之職業選擇。因此提升船員工作福利及設置福利設施為重要議題，而

港口對此議題扮演一個重要且關鍵的角色。 

三、 鑒於 80%海難事故是由人為因素引起，航商需要注意的不僅是船員之

教育與訓練，更需注意船員之福利議題。許多港口已準備好 MLC 2006

公約之實施，此公約規定船員具有獲得使用岸上福利設施之權利，確

保在船上工作的船員能使用岸上福利設施和服務，以保障其健康與福

利，可見公約之生效施行，將提供發展船員福利之契機。 

四、 運輸接駁與通訊（電話、網路）為船員抵港最主要之福利需求，但隨

著科技發展，船上使用網路之可行性提升，因此本項需求可能將有所

轉變，未來船員服務中心提供抵港當地之交通、飲食、購物等資訊建

議之需求將會增加。相形之下，提供圖書、運動器材、匯兌、住宿等

服務需求較低。 

五、 顧及船員福利之需求應於港區內步行可至距離設立服務中心

（Seafarers’ Centre），如成立於港區外則須提供船員交通運輸接

駁服務或有良好大眾運輸系統連結為宜。 

六、 港口單位較難了解如何協助達成船員福利設施相關公約規定。因此，

國際性組織例如 Mission to Seafarers、International Christian 

Maritime Association、AOS等具有宗教性質之單位，透過神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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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牧師等具有服務熱忱者，協助於港口成立並營運海員服務中心，

提供岸上福利設施並定期登船訪問與船員建立關係。 

七、 提供船員福利服務之單位皆須具備募集資金，整合國際資源之能力，

例如透過本計畫向 ITF ST 申請補助、新加坡船員福利提供單位獲取

該國海事局由其所收支港口稅捐中提供之 10 萬新加坡幣補助。 

八、 依據 MLC2006 年公約，福利會（Welfare Board）其功能應包括(a)

經常審查現有福利設施是否適當，監督有無需要提供更多設施或是撤

銷利用率不足之設施；(b)幫助提供福利設施之負責人，並提出建議。

福利委員會可提供一個架構促進港口福利設施之設置，扮演服務提供

者與港口當局之溝通橋樑。這種組織的運作可使港口更能夠提供船員

福利相關服務。福利會可以組織當地港口福利委員會（Port Welfare 

Committees, PWC），此組織可邀集港口當局、從事提供福利工作者、

港口使用者、入出境管理局、海關等單位定期召開會議，進一步構成

國家船員福利會（National Seafarers Welfar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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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 

一、 後續應持續參加本案船員福利相關會議，向與會各國學習交流其相關

作法，拓展視野。同時藉此認識從事船員相關業務之他國人員並建立

關係，未來如有業務上須了解其他國家做法或有外籍船員相關問題時，

得有一聯繫窗口。 

二、 確認並隨時關注船員福利需求之優先順序，以利資源分配，例如提供

適當場地成立船員服務中心、提供無線網路，應為我國當前首要須完

成之項目。建議可於港區內尋找並提供合適場所，供有意提供船員服

務之單位設置服務中心，並可考量是否無償提供使用，或是以簽訂租

約方式辦理，享有租金優惠。如無法順利於港區內設置服務中心，建

議得以行動中心（以小貨車作為服務據點）方式，以利船員獲取福利

服務。 

三、 本局預算如有額度應可考量是否編列預算補助相關單位設置船員福

利設施，使提供船員福利服務單位有更多獲取資金之管道，以利其購

置並營運維護船員福利設施，俾以提升我國港口船員福利服務品質。 

四、 建議我國提供船員服務之相關單位（如海員工會等）可向 ITF ST 申

請經費辦理船員福利工作者訓練，例如英文訓練、訪船技巧訓練等，

對有熱忱提供船員福利者、工會員工、政府船員業務相關人員等提供

訓練，提升相關服務品質，增加船員福利服務意識。 

五、 我國應具有福利會（Welfare Board）之組織，目前性質較為接近者

為財團法人中華海員服務中心，應協助提升其活動性與功能，使我國

港口更能夠提供船員福利相關服務，發揮該組織應有之功能，以利相

關單位共同討論改善船員福利事項並解決相關問題，建立各方利害關

係人（stakeholder）參與平台，並符合 MLC 公約規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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